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粤中横栏罚听告字[2025]第1-075号
当事人：
名称：中山市正宏包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CBDF0E5G
法定代表人：吕思敏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横西村顺兴北路**号厂房**栋*楼
2025年10月14日，本机关（单位）对中山市正宏包装有限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立案调查。2025年9月23日，中山市横栏镇人民政府执法人员向中山市正宏包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思敏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进入该公司进行检查。法定代表人吕思敏全程陪同检查，检查发现当事人主要从事纸类制品生产项目，主要生产工序为:纸板-分切-印刷-开槽-钉合-成品；主要生产设备为:分切机2台、印刷机2台、钉合机2台、空压机2台、开槽机1台、切脚机1台、打包机2台。检查时当事人正在生产，印刷工序产生清洗废水，当事人在印刷机旁设置了水槽，印刷废水通过水槽流出厂界外，最终经市政管网流入拱北河。分切工序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纸类制品边角料），堆放在车间内。印刷工序生产时机器产生噪音，该企业没有针对设备开展防震减噪措施，当事人现场不能出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环评批复等资料。
　　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询问笔录》、《视频证据》、《当事人地址确认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吕思敏身份证复印件》、《零散工业废水转移联单》、《生产工作单》、《废水转移合同》、《视频证据》、《中山市生态环境执法现场检查照片》等证据证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第十九条第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的规定，按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附件1，《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表》§1.8裁量标准限期内改正（20%）、项目环评文件类别：报告表类（0%）、产排污情况：未排放污染物（0%）、环境保护设施情况：未建成(6%)、建设地点：一般区域（0%）、违法行为持续时间：6个月以下（0%）、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含本次）：1 次（0%）、配合执法调查情况：配合调查（0%）”。确定违法行为适用的行政处罚裁量等次为限期内改正的罚款金额=限期内改正的裁量百分值总和×100万=（20%+0%+0%+6%+0%+0%+0%+0%）×100万=26万。本机关（单位）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贰拾陆万元整（¥260000.0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到中山市横栏镇综合行政执法局201室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陈述、申辩的，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要求举行听证。如你单位要求听证，应当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单位）提出申请。逾期不申请听证的，视为你单位放弃听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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